
 1 

  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开放实验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简报 

2016 年第 6 期（总第 307 期）             2016 年 5 月 18 日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下牧区半牧区的 

牧业生产及牧民收入分析 

杨  春   

1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研究概述 

我国草地面积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44%，草地状况不仅决定

草原牧区的牧业发展，同时对全国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包

括退牧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其中，尤为重要的

就是 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该项政策是建

国以来投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牧民受益最多的一项新策。 

目前，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

进行。一是，政策实施效果分析。相关研究总体认为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牧户对政策的认知及参

与意愿强烈，受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拥有

草场面积等因素影响，有些区域仅有一半的农牧户对此项政策

有一定的了解，得到奖补的农牧户对政策的满意程度比较高，

多数牧民对禁牧和草畜平衡的工作给予支持配合；政策对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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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方面，相关研究认为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政

策对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方面，政策实施促进了牧区牧业生产

方式由放牧向舍饲半舍饲的转变；政策对牧业产出的影响方面，

政策实施前后相比，牛羊存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关于政策

对牧户收入的影响方面，牧民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家庭经

营收入比例下降，部分区域存在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和下降的情

况。针对此项政策，有关学者研究构建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

策评价指标体系。二是，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包括牧民难以

适应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禁牧区转产难，草原承包不彻底、牧

户核实难，政策导向性不明确，牧民生态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

的积极性不高，草业经营管理问题突出、发展种草养畜困难等。

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政策实施成效的研究采用了统计对比分析

等，对于本文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目前已有研究中，从微观和宏观视角进行的评价均有一

定的分析，但是结合我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相关统计数据，

分析政策实施后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研究还未有涉及。对此，

本研究基于宏观视角，运用 2006-2013 年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

相关统计数据，分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

区县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情况，通过对 2011-2013 年政策实

施后和 2006-2010 年政策实施前数据的对比分析，从宏观视角

把握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对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影

响，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我国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以保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牧区牧

业发展和牧民增收为出发点，每年国家财政投入 134 亿元，用

于实施草原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以及牧民的生产性补贴等。

此项政策涉及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云南、东北三省及河北、山西的 639 个县（包括全部 268 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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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半牧区县），覆盖草原面积 48 亿亩，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80%

以上，惠及约 284万牧户。 

政策的实施通过草原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等政策，合

理优化牲畜载畜量、限制对生态恶化区域的放牧等，加大了草

原生态的保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草原生态的恢复，同

时也有助于提高草原地区的生产力。通过牧民生产性补贴政策，

鼓励牧民牧业生产方式由放牧为主向舍饲、放牧相结合过渡，

同时加大对舍饲圈舍的投资；另外还有一些种植人工饲草的补

贴政策等，为以依靠天然草场为主向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地相结

合的转变提供了政策支持。奖补政策的实施不但使牧业生产方

式发生转变，影响了牧业产出，农牧民收入也将有所变化，牧

业收入将由依赖传统粗放型牧业生产为主向精细化转型牧业生

产转变，同时，将有一部分劳动力从牧业中解放出来，从事其

他二三产业，增加家庭收入。 

综上所述，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对草原生态、

牧业生产、牧民收入均产生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实施后

的一些效果并不完全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产生的，但是通

过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可以间接判断此项政策实施以来对牧

业生产、牧民收入的影响。 

3 牧区半牧区县牧业生产分析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涉及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四川、甘肃、宁夏、云南、东北三省及河北、山西的 639 个县

（包括全部 268个牧区半牧区县），这里结合 268个牧区半牧区

县的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牧区半牧区县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

奖政策前后牧业的生产情况（见表 1）。 

3.1 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县牛出栏及牛肉产量基本稳定 

牛出栏方面， 2011-2012年，牧区半牧区县牛出栏高于政

策实施前水平，但是 2013年，牛出栏为 1067.28万头，低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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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前 2010 年的水平（1083.39 万头）。牛肉产量方面，

2011-2013 年牧区半牧区县牛肉产量呈下降趋势，2013 年牧区

半牧区县牛肉产量为 143.97 万吨，略高于政策实施前 2010 年

的水平（142.60万吨）。从 2013年，牧区半牧区县牛出栏量低

于 2010 年水平，但是牛肉产量略高于 2010 年的水平的情况来

看，表明牛单产有一定的提高，由此也间接说明肉牛生产技术

水平在进一步提高。 

表 1   2006 年-2013 年牧区半牧区县牧业生产情况 

单位：万头、万只、万吨 

项目 年份 牛存栏 牛出栏 
牛肉 

产量 羊存栏 羊出栏 
羊肉 

产量 
奶产量 

牛羊肉

产量 

政策 

实施

前 

2006 2581.19  867.49  115.60  12870.68  7086.93  130.95  681.09  246.55  

2007 2747.06  873.82  113.17  12603.24  7058.59  125.07  796.99  238.25  

2008 2523.90  871.50  117.18  9850.83  7197.85  117.90  741.62  235.08  

2009 2350.12  935.18  127.28  9538.88  7287.89  120.51  816.30  247.79  

2010 2875.02  1083.39  142.60  10849.00  7915.02  132.57  896.48  275.17  

政策 

实施

后 

2011 2938.70  1131.57  147.16  10969.31  8063.71  134.18  955.29  281.34  

2012 2892.72  1102.22  146.08  11092.07  8039.09  135.96  983.68  282.04  

2013 2489.19  1067.28  143.97  11259.29  8217.80  135.14  1007.12  279.11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畜牧业统计》。 

3.2 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县羊存栏、羊出栏、羊肉产量均

有所增加 

羊存栏方面，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县羊存栏呈稳定增

加态势，由 2011 年的 10969.31 万只稳步增加到 2013 年的

11259.29万只；羊出栏方面，也呈稳定增加态势，牧区半牧区

县羊出栏由 2011 年的 8063.71 万只稳步增加到 2013 年的

8217.80 万只；羊肉产量方面，牧区半牧区县羊肉产量由 2011

年的 134.18万吨增加到 2013年的 135.1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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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县奶产量稳定增加 

牧区半牧区县奶产量由 2011年的 955.29万吨增加到 2013

年 1007.12 万吨，呈稳定增加态势。分析认为，有可能是近年

来，奶牛规模场的迅速增加，带动了奶业的快速转型发展，由

此使得奶业生产稳定增加。 

3.4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牧业生产发挥推动作用 

综合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下，牧区半牧区县

的牧业生产总体均有一定的增加，虽然牧业生产的增加并不一

定全部受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影响，但是草原生态保护补

奖政策中实施的禁牧政策、草畜平衡政策等有可能会对牧业的

生产形成一定的减少。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受

2011年-2013年期间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养殖户积极性较高，

补栏扩大规模的情况较多；另一方面，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

给予的牧民生产性补贴，推动了牧区牧业由放牧到圈养的转变。

总体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牧业生产有推动作用。 

4 牧区半牧区县牧民收入分析 

结合 268个牧区半牧区县的宏观统计数据，我们对全国牧区

半牧区县牧民收入情况做出如下分析（有关数据见表 2）。 

4.1 牧区半牧区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牧区县，政策实施后（2011年-2013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年平均为 5811.92元/人，相比政策实施前（2008年-2010年）

的平均水平 3897.23 元/人，增加了 49.13%；半牧区县，政策

实施后（2011年-2013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为 5979.96

元/人，相比政策实施前（2008年-2010 年）的平均水平 4103.55

元/人，增加了 45.73%。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受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下，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生产效率的提升

的影响；另一方面，奖补政策下，改变了传统粗放的牧业生产

方式，剩余劳动力逐步从牧业中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打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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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表 2 2006 年-2013年我国牧区半牧区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单位：元/人 

项目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政策

实施

前平

均 

政策

实施

后平

均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牧

区

县 

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 

3029.

60 

3017.

08 

3460.

38 

4241.

30 

3990.

00 

5164.

87 

5962.

15 

6308.

75 

3897.

23 

5811.

92 

其中：牧业收入 
2323.

70 

2257.

12 

2118.

15 

2533.

02 

2335.

67 

3382.

86 

3914.

83 

4024.

81 

2328.

95 

3774.

17 

牧业收入比重 
76.70

% 

74.81

% 

61.21

% 

59.72

% 

58.54

% 

65.50

% 

65.66

% 

63.80

% 

59.76

% 

64.94

% 

半

牧

区

县 

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 

2709.

80 

3144.

21 

3591.

73 

4190.

42 

4528.

51 

5067.

50 

6069.

56 

6802.

82 

4103.

55 

5979.

96 

其中：牧业收入 
1307.

80 

1500.

00 

1493.

76 

1635.

90 

1889.

26 

2200.

34 

2619.

22 

2712.

35 

1672.

97 

2510.

64 

牧业收入比重 
48.26

% 

47.71

% 

41.59

% 

39.04

% 

41.72

% 

43.42

% 

43.15

% 

39.87

% 

40.77

% 

41.98

%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畜牧业统计》。注：结合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表

中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牧业收入做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处理 。政策实施前平均的

计算为 2008年-2010 年的平均值，政策实施后平均的计算为 2011-2013年的平

均值。 

4.2 牧区半牧区县农牧民人均牧业收入保持增加 

牧区县，政策实施后（2011年-2013年）农牧民人均牧业收

入年平均为 3774.17元/人，相比政策实施前（2008年-2010年）

的平均水平 2328.95 元/人，增加了 62.05%；半牧区县，政策

实施后（2011 年-2013 年）农牧民人均牧业收入年平均为

2510.64元/人，相比政策实施前（2008年-2010年）的平均水

平 1672.97 元/人，增加了 50.07%。分析认为，草原生态保护

补奖政策下，实施的草原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以及牧民的

生产性补贴等，一方面直接增加了牧民的政策性补贴收入，另

一方面促进了牧区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生产效率的提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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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牧业收入。 

4.3 牧区半牧区县牧业收入比重总体高于政策实施前水平 

牧区县，政策实施后（2011年-2013年）农牧民人均牧业收

入比重平均为 64.94%，相比政策实施前（2008年-2010年）的

平均水平 59.76%，增加了 5.18%；半牧区县，政策实施后（2011

年-2013 年）农牧民人均牧业收入比重平均为 41.98%，相比政

策实施前（2008年-2010年）的平均水平 40.77%，增加了 1.21%。 

4.4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增加有促进作用 

综合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增加有促

进作用。从上述的数据分析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

后，农牧民收入人均纯收入高于政策实施前水平。虽然，收入

的增加并不是全部来自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作用。但是，

从牧业收入、牧业收入比重的变动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

策对农牧民收入增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5 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我国牧区半

牧区县的牧业生产、牧民增收具有推动促进作用。为了保证此

项政策的顺利实施，结合上述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1 进一步转变牧区牧业生产方式 

政策的实施，必然带来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建议相关政

策要配套落实，稳步推进牧区牧业的顺利转型。一是，政府部

门要积极合理规划，制定牧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及重点。对于禁

牧区域，要加大舍饲养殖的扶持力度，对圈舍建设给予支持，

对人工草地建设进行合理的规划，也可实施饲草补贴，保证牧

业饲草的有效供给；对于草畜平衡区，一方面要严格按照载畜

量管理草原，另一方面，要对舍饲养殖给予扶持。三是，要创

新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家庭牧场、养殖专业合作社、草畜

联营合作社、联户养殖、托养代养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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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逐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 

从分析结果来看看，政策实施后农牧民收入水平有的一定

的增加，但是与全国相比仍有差距，2013年，牧区县、半牧区

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6485.40 元/人、6993.30 元/人，

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8895.9 元/人）相差 2410.5 元/人、

1902.6 元/人。建议从以下方面增加农牧民收入：一是，提高

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牧业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效益型

转变提升。二是逐步增加农牧民增收渠道，开展农牧民就业培

训等，让从牧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能找到自己从业增收的渠道，

包括牧业转型新增的就业渠道、牧区旅游产业开发等。 

5.3 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的配套政策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确定完善草原所有权制度，落

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二是，出台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建议逐步探索畜牧业金融贷款、养殖保险等措施。三是，开展

牧区牧业转型背景下的急需技术的研究推广，牧区牲畜养殖由

放牧转向舍饲半舍饲，面临许多养殖放牧的技术难题，需要政

府及科研部门联合起来，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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